
东政办发〔2019〕72 号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河区 2019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生
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驻区、区属各相关部门、单位，两镇：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东河区 2019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

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2 日

东河区 2019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根据《2019 年包头市玉米、大豆和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

案》的文件精神，为加快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玉米种植，扩大大豆种

植面积，结合东河区实际情况，特制定东河区 2019 年玉米、大豆、马

铃薯生产者补贴资金发放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包头市

文件精神，建立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制度，实现补贴机制

相衔接，促进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保障优势产区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

二、主要内容

（一）补贴范围和补贴对象。玉米、大豆、马铃薯补贴范围和补

贴对象为 2019 年在东河区合法耕地上种植玉米、大豆、马铃薯的实际

生产者（农户、合作社或企业等），其中玉米生产者补贴包括青贮种



植。各镇要认真审核种植面积及耕地性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确定为

合法耕地：原计税耕地（在册耕地）；二轮土地承包范围的耕地；自

然资源局划定的《农村土地利用现状二级分类》耕地；经区政府及上

级机关批准合法开垦的耕地。

（二）补贴标准。东河区 2019 年玉米、大豆、马铃薯补贴标准是

根据上级对旗县区核定下达的补贴额度以及我区各镇政府上报的玉米、

大豆、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因素测算确定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各占

分配比例的 50%。具体补贴标准如下：播种面积补贴额=面积补贴分

配总额÷合法耕地种植总面积×每户合法土地种植面积。产量补贴额=

产量补贴分配总额÷总积分数×每户实际积分数。（注：产量补贴额分

配方法按积分制计算：玉米生产者年生产玉米 1000 斤/亩以上记 1 分

（马铃薯生产者生产 4000 斤/亩以上记 1 分）；大豆生产者年生产大

豆 250斤/亩以上记 2 分；大豆、玉米生产者进行间作套种年生产套种

玉米 950 斤/亩、大豆 200 斤/亩以上记 3 分）。

（三）受补条件。受补贴户必须有合法的土地承包合同，且为玉

米、大豆、马铃薯种植生产者。同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补贴：

在国家已经退耕或自治区以上部门规划要求退耕的土地上种植的；在

未经批准开垦的土地或者在禁止开垦的土地上种植的；在河滩险地、

行洪道、滞洪区、国有水库库底等土地上种植的；毁林开垦、破坏草

原种植的；五是荒地造林项目用地、林间地种植的；过量使用农药或

使用违禁农药造成粮食安全和环境污染的；秸秆未收贮或还田进行焚

烧污染环境的；采用覆膜种植但拒不接受地膜回收污染环境的；其他

不允许的地块种植玉米、大豆、马铃薯的。发生以上任意一种行为的，

取消当年或下一年生产者补贴。



（四）补贴资金管理与拨付。将玉米、大豆、马铃薯补贴资金纳

入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与专户内其他补助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

映。区财政局根据各镇政府审核上报的花名册，将补贴资金通过“一卡

通”及时、足额兑付给生产者。对于流转土地的农户，由实际生产者领

取，如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领取补贴的，镇政府要引导土地承包经营

权人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用，确保让玉米、大豆生产者真正受益。

三、具体流程

各镇认真核实玉米、大豆、马铃薯本年度实际种植面积，如实落

实补贴政策，具体流程如下：

（一）申报、编册、公示。生产者向所在村委会上报合法玉米、

大豆、马铃薯种植面积、地块名称等基本信息，各镇下派工作队组织

村干部、村民代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户认真核实本年度种植情况，同

时玉米、大豆、马铃薯种植户在花名册上签字按手印确认，对于耕地

流转的生产者，需提供土地流转合同或土地承包凭证，由各镇审核存

档复印件。各镇组织各村将核实后的种植花名册在村公告栏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公示无异议后，村主要领导签字盖章，汇总上

报所在镇。花名册包括种植者姓名、身份证号码、一卡通号、合法玉

米、大豆、马铃薯实际种植面积、地块名称、生产者签字等（附件 2、

3、4）。

（二）调查、公示。各镇组织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各村上报数据进

行认真审核、抽查，汇总各行政村区域内玉米、大豆、马铃薯种植面

积，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将种植面积汇总表（附件 5、7、

9）、补贴资金汇总表（附件 6、8、10）报送区统计、农牧局、财政

局。区统计局、农牧局、财政局联合对玉米、大豆、马铃薯种植户申



报的种植面积开展入户抽查调查和地块核实工作，并将无异议的种植

花名册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

少于 7 天。公示无异议后汇总的玉米、大豆、马铃薯补贴面积经区政

府认定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作为发放补贴依

据。

（三）公示、发放。二轮公示结束后，区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测

算补贴标准，及时安排镇政府根据补贴标准，编制玉米、大豆、马铃

薯种植补贴花名册，并录入“一卡通”系统，并将玉米、大豆、马铃薯

生产者补贴资金发放花名册按村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公示无疑义后进行发放。

四、工作步骤

根据上级工作要求，今年的落实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前期准备阶段（9 月 25 日—10 月 24 日）。建立专门工作机

构，组织对各镇、村有关人员进行相关业务培训，利用各种宣传媒介

向农户宣传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各

镇组织辖区内各村逐户申报。

二是调查核实阶段（10月 25 日—11月 25日）。各镇下派工作队

组织村干部深入到户认真核实本年度种植情况，编制花名册上报镇政

府，集中力量，逐村抽查，严格审核，登记造册；区统计局、农牧局、

财政局根据镇政府上报情况，联合完成抽查核实工作，将公示后的补

贴面积上报市主管部门。

三是资金发放阶段（11月 26 日—12 月 20日）。区财政局依据上

级拨付资金总额和两镇上报的面积情况，经区玉米、大豆、马铃薯生

产者补贴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后，按照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



补贴发放清册，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

四是检查验收阶段（12 月 21 日—12月 30 日）。区玉米、大豆、

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人员对各镇补贴资金发放情

况进行认真检查验收，对发放迟缓、发放不到位的，要督促限期整改，

整改不到位的要予以问责，确保如期发放到位。

五、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证玉米、大豆、

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工作顺利实施，成立分管区长为组长，区财政局、

农牧局主要领导为副组长，区统计局、自然资源分局、审计局、信访

局、沙尔沁镇、河东镇等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区农牧局，按照区政府统一部署，研究解决玉米、大豆、马铃薯生

产者补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相关部门，顺利实施我区玉米、

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区政府是补贴政策的实施主体。各镇负责

具体实施，行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区发改委负责

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成本收益和市场价格监测工作，区财政局负

责对补贴资金的测算、拨付、发放等工作，区农牧局负责对补贴申报

情况进行安排和汇总等工作，区自然资源分局负责土地用途监测、核

实工作，区统计局、农牧局、财政局负责种植面积抽查调查、核实工

作。

（三）加强监督检查。一是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公布监督电话，广

泛接受群众监督（0472-6933033；0472-4388376）。二是组织相关部

门进行事前、事后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弄虚作假、挤占、

挪用、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行为，依法给予严肃处理，并严肃追究申



报、审核过程中相关责任人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做好政策宣传。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宣传标语、报纸等形式将此政策宣传到位，使用群

众听得懂的语言广泛宣传，增强政策透明度，使广大群众清楚地了解

玉米、大豆、马铃薯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意义，掌握补贴对象、标准、

兑付方式和时间等政策要点，做到心中有底，赢取群众对补贴政策的

理解和支持。

（五）建立保障机制。补贴工作政策性强，工作量大，涉及面广，

各镇要据实核查补贴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安排工作能力强、办事效

率高的专业人员具体负责。从事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的相关人员要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必须认真审核申报资料，严格遵守补贴资金发放政

策，建立谁经手谁负责责任制，对不认真、不负责、不作为、乱作为

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禁止村集体代领补贴资金，禁止用补贴资金

抵扣种植户所欠各种费用。各镇是信访维稳第一责任人，一定要认真

核实耕地性质等工作，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公正、合法，保证社会秩序

稳定。



包东政办发〔2019〕60 号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河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
联席会议和工作专班制度》的通知

驻区、区属各相关部门、单位，各镇、街道办事处：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东河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联

席会议和工作专班制度》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东河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联席会议和工作专班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

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3 号）和《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通知》（内

政办字〔2019〕43 号）精神，为切实做好东河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

险接续工作，按照东河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要求，决

定建立东河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

进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

一、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召集人：白继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成 员：柴 祥 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王建新 区委网信办副主任

郝 丽 区民政局副局长

刘 瑞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苏玲凤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财政收付中心主任

张建刚 区人社局副局长

柴雅婷 区医保局副局长

间招全 区审计局副局长

高 勇 区信访局副局长

张 杰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马立鑫 区税务局党委委员

史美红 河东镇副镇长

付二润 沙尔沁镇副镇长

郭春晖 南门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肖岩峰 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改英 回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美峰 西脑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杨 成 财神庙办事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艳萍 南圪洞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继东 东站办事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高瑞平 铁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薛 斌 河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斐婷婷 天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殷 媛 东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 哲 北梁服务中心（杨圪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建永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股长

刘军梅 区财政局综合股股长

班国俊 区财政局国资股股长



戴云飞 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

郄晓明 区医保局业务股负责人

谢俊峰 区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副科长

贾 友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负责人

李 婷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业务股负责人

乔 岩 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

二、工作专班组成人员

主 任：刘 瑞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副主任：贾 友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负责人

戴云飞 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

成 员：刘军梅 区财政局综合股股长

王建永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

申瑞雪 区社会保险中心基金财务股副股长

郄晓明 区医保局业务股负责人

谢俊峰 区税务局社会保险和非税收入科副科长

李 婷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业务股负责人

乔 岩 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责人

三、主要职责及分工

（一）主要职责

组织指导全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研究制定配套实

施细则、办法措施；及时汇总梳理工作进展情况，总结成绩经验、分

析矛盾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协调解决执行中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

跟踪指导落实，适时进行督导检查；承办区委政府领导同志指示部署

的相关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事项。



（二）任务分工

各成员单位在承办联席会议确定事项、做好本系统符合条件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的同时，负责以下工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整体工作的统筹协调、方案制定、安排

部署、组织实施、政策解释、总结上报等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核对当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身份。

区财政局：负责按照自治区确定的中央财政和自治区、盟市、旗

县区财政补助比例要求，及时拨付中央、自治区、包头市和区本级配

套补助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协调上级财政落实相应配套补助资金。

区人社局：负责退役士兵基本养老保险接续经办解释和业务办理，

计算需要补缴的单位和个人应缴资金；协助做好对区属国有企业缴费

能力认定工作。

区审计局：负责退役士兵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经费使用

和管理的审计等工作。

区医保局：负责退役士兵基本医疗保险接续经办解释和业务办理。

区税务局：负责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统一要求落实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费征收划转工作，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区委网信办、区公安局、区信访局：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协助做

好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

区人武部：积极协助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做好退役士兵相关情况及

身份的核查认定工作。

各镇、街道办事处：负责牵头做好历年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区属

国有企业或其主管部门不存在或缴纳确有困难的认定工作；负责本辖



区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具体组织实施。

四、工作制度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视情召开，由召集人负责召集。出席人员

为联席会议成员、工作专班人员。可根据需要邀请有关部门相关同志

列席。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决策部署和指示要求；研究决定需要东河

区层面明确的办法措施；研究政策推进施行中的重大问题；结合实际

听取重点工作情况报告；研究其它需要区级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

事项。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社保接续工作专班，负责全区组

织实施退役士兵社保接续日常工作。工作专班会议原则上每周召开一

次。各镇、街道办事处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要落实周报告制度，

在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开展期间，于每周三上午 12 时前将一周

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区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专班。

五、工作部署及要求

（一）工作准备阶段（2019 年 8 月 10日前）

1、开展政策培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已组织市相关部门、各

旗县区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区人社、医保部门要组织本系统专业人员

培训，确保经办机构全面掌握政策标准，规范统一工作流程。

2、媒体发布公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和医保局要按照国

家、自治区和包头市统一宣传口径，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向

社会发布解决部分退役军人社会保险问题的相关政策。各镇（街道）、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利用新媒体、宣传栏、宣传单等宣传和



张贴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公告》和《业务经办流程》，为广大退役士

兵在居家就近便利条件下提供相关服务。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各相关

部门、企事业单位按系统组织实施，积极协助做好本系统符合条件退

役士兵的社保接续政策宣传工作。

3、建立受理窗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和镇（街道）退

役军人服务站为基本经办机构，分别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

各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做辅助协调工作。社保、医保部门要设

立退役军人绿色通道窗口。重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职”工作，全面

做好受理申请所需的设施设备等准备工作。

（二）工作实施阶段（2019 年 8 月 11日至 12 月 15日）

1、受理申请。全区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经办机构按照自下而上的原

则，受理符合条件退役士兵提交的申请资料。需要参加社会保险或补

缴社会保险费的退役士兵，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退役证明，向户籍

所在地退役军人服务经办机构申领并填写《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

原接收安置单位存在的，退役士兵将所需材料提交原接收安置单位；

原接收安置单位已不存在的，提交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原接收安置单

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收齐申请材料后，交到单位住址所在地退役军人

服务经办机构。其它情况的，由退役士兵本人将所需材料交给户籍所

在地退役军人服务经办机构。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经办机构收齐退役士

兵或接收安置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后，组织工作人员将相关资料准确

录入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开发的《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信息系

统》，为下步分类核查工作做好必要的基础准备工作。退役士兵提出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31 日，之后不再受理。

2、分类转办。各级退役军人服务经办机构收齐退役士兵或接收安



置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后，根据退役士兵提交的最近时间参保缴费记

录信息按参保地进行分类。在本级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由本级退役

军人事务主管部门核查认定；非本级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将退役士

兵申请资料按参保地分别整理打包并登记成册，分批转交退役士兵参

保地对应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进行核查认定。

3、核查认定。各级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对本级范围内退役士兵

分期分批进行核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重点核查申请人员服

役经历和退出现役方式，核定申请人员是否符合条件，对档案材料不

全的共商处理，特殊情况提交市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专班审定。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交的申请信息数据进行核对，

认定断缴时间，计算需要补缴的单位和个人应缴费资金，并反馈给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

4、经费测算。区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专班具体负责经费测算工

作，依据申请登记的符合条件人数，对单位和人员欠缴断保情况及需

要补缴资金进行统计测算。经费测算数据于 8 月 25 日前以旗县区为单

位上报市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专班，同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

申请。区财政局按照自治区确定的中央财政和自治区、盟市、旗县区

财政补助比例要求，及时落实本级财政配套资金。区财政局及时对接

市财政局、自治区财政厅，拨付中央、自治区、包头市配套补助资金，

加强资金管理，落实相应配套补助资金。

5、参保缴费。核查认定工作完成后，基本养老保险由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或原安置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收齐个人缴费部分后，向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费；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收到缴费资金后，按

政策办理相关手续。基本医疗保险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收齐单位缴费



和个人缴费部分后，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费；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收到缴费资金后，按政策办理相关手续。完成补缴手续后，相关单

位应及时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关系转出或办理中断缴费手续。退役士

兵参加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按国家规定办理。

（三）工作总结阶段（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

区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专班将工作完成情况于 12 月 27 日

前上报市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专班。


